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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辦理「外轆排水治理工程」第二場公聽會說明資料 

一、 本府說明興辦事業概況： 

(一) 113年7月25日凱米颱風影響，因貓羅溪外水高漲，導致外轆排水幹線

下游內水無法排放，造成大面積淹水情形。本府提報辦理該排水系統

治理工程，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二) 本案工程位於本縣縣管區域排水-外轆排水系統之一環，屬外轆排水

幹線下游，由於匯流處至內力橋下游兩岸為堤後低地，該排水匯流之

貓羅溪保護標準水位高程高於該排水出水口高程，顯見外水回溢造成

排水下游溢淹，故有必要建置滯（蓄）洪池及出口閘門工程等以降低

洪峰流量及回溢情形，本次擬辦治理工程內容，出口新設4孔閘門、

貓羅溪水防道路分洪箱涵835公尺、出口左岸滯洪池新建工程1座

(5.03公頃，規劃蓄洪量約19.7萬立方公尺)、抽水站6cms、護岸加高

工程528公尺。經向中央申請本案工程之補助，並已奉經濟部113年8

月30日經授水字第11360016180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8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

程工作計畫」補助經費辦理。本案工程闢建完成後，可保護內新里、

營南里及上游聚落等排水渠道周邊民眾生命財產，改善淹水面積約19

公頃，保護人口約6,925人，而本公聽會係針對「外轆排水治理工程

」用地取得作業舉行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三) 本場公聽會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召開，本案勘

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本案勘選

用地屬非都市土地，並已依該要點第3點規定就損失最少地方為之，

且勘選用地已盡量避免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

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

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綜合評估

如后，用地範圍勘選說明﹕ 

1. 公聽會揭示:張貼會場 

(1) 土地使用計畫圖-示意略圖(含照片)。 

(2)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示意略圖(已加註圖例)。 

(3)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示意略圖(已加註圖例)。 

(4)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示意略圖(已加註圖例)。 

(5)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示意略

圖(已加註圖例)。 

2.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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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工程其範圍東鄰農田(東閔路北上左側)、西鄰營盤口堤防（南

投市順溪北路二段）、南鄰產業道路、北鄰外轆排水幹線。屬非

都市土地，多數為農作物及少許建築改良物，本案工程地勢平坦

低漥，東側略高於西側。 

3.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公、私有土地共計 55筆，面積合計為 5.465779

公頃，公有土地 19筆，面積為 0.687379公頃，占用地面積 12.58

﹪，預計取得 36 筆私有土地，面積為 4.7784 公頃，占用地面積

87.42%。 

4.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本案土地改良物多以農林作物稻、果園居多，極少部分為建築改

良物及少部分為既有道路。 

5.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1)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及其面積之比例：特定農業區面積

約為 2.528961 公頃，約占 46.27%、一般農業區面積約為

2.716469 公頃，約占 49. 7%、河川區面積約為 0.076682 公頃，

約占 1. 4%、空白分區面積約為 0.143667 公頃，約占 2. 63%。 

(2) 用地範圍內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面積約約為 2.460371 公頃，約占 45.02%、特定農業區水利用

地面積約為 0.068590 公頃，約占 1.25%、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面積約為 2.499645 公頃，約占 45.73%、一般農業區水利用

地面積約為 0.212176 公頃，約占 3.88%、一般農業區交通用

地面積約為 0.004648 公頃，約占 0.09%、河川區水利用地面

積約為 0.076682 公頃，約占 1.4%、暫未編定地面積約為

0.143667 公頃，約占 2.63%。 

6.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為改善大面積淹水情形，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本案勘選

需用私有土地位於本縣縣管區域排水外轆排水幹線下游，由

於匯流處至內力橋下游兩岸為堤後低地，該排水匯流之貓羅

溪保護標準水位高程高於該排水出水口高程，外水回溢，造

成排水下游溢淹，為易淹水熱點，故有必要建置滯（蓄）洪

池及出口閘門、抽水站 6cms及護岸加高工程以降低洪峰流量

及回溢情形，又滯（蓄）洪池緊鄰外轆排水幹線左岸，有效

改善淹水情形，得以維護百姓生命財產安全之需要，已達必

要最小限度範圍，故徵收私有土地確有其合理關連及必要性。 

(2) 本案興辦事業用途水利用地，亦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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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用地選定過程已盡量避開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

位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工程完成後，

可改善大面積淹水情形，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因此辦理

私有土地用地取得確有其合理性。 

7.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案用地範圍面積合計約為 5.465779公頃，受貓羅溪外水迴水影

響，內水排除不易，於本渠段左岸設置滯洪池 5.03公頃，並配設

6cms 抽水站，以降低渠道洪峰流量功能為主，出口新設 4 孔閘

門，護岸高度不足處採加高加強方式，所需土地皆為本案工程所

需要而不可避免，故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8.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為防範外水回溢造成淹水情形，本案勘選用地範圍於緊鄰該排水

及出水口處，係為必要設置出口閘門及滯（蓄）洪池設施位置，

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並勘選之用地非屬建築密集地、文化

保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亦非屬現供公共

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經審慎評估

後，並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9.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外轆排水系統位於南投縣南投市行政區內，包含外轆排水幹線、

省訓團排水支線、內轆排水支線及內轆排水支線-1 等 4 條南投縣

縣管區域排水，本工程係該治理計畫之ㄧ環，位於外轆排水幹線

下游，不僅可以調節蓄洪峰流量、發揮防洪功能、降低下游地區

淹水潛勢，且可以淨化水質及豐富生態、景觀，提升區域經濟效

益。 

二、 本府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府依據土地徵收

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

續發展因素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分析內容詳如后: 

南投縣政府興辦「外轆排水治理工程」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分析：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一)社會因

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

多寡、年齡結構 

1.影響人口之多寡：本案工程用地坐落南

投市內新里，南投市內新里約 1,489戶，

人口數約 3,834 人，預計取得 36 筆私有

土地，面積 4.778400 公頃，計畫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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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受影響之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台

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 86人。 

2.年齡結構：南投市內新里年齡結構，0

至 6歲 135人占 3.52%、7至 12歲 238人

占 6.20%、13 至 17 歲 279 人占 7.28%、

18 至 44 歲 1,328 人占 34.64%、45 至 64

歲 1190人占 31.04%、65歲以上 664人占

17.32%。本案工程施作後，將可有效保護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改善淹水情形。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

會現況之影響 

本工程用地範圍位於南投市內新里西

側，周圍社會現況經濟活動仍以農業為

主，大部分為竹林、雜木林及草生地，少

部分種植水稻、短期葉菜類及果樹等，本

工程對現況農業行為影響甚微，本興辦事

業可改善淹水環境，減少淹水損失，有助

於該地區防洪安全提昇，並提高該地區生

活品質。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

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工程用地範圍多為數一般農業區、特定

農業區尚無弱勢族群居住於基地內，本工

程可減少因暴雨尖峰流量對下游低勢地

區宣洩不及而致回溢淹水情形造成之損

失，故對周遭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亦可一併

獲得改善。 

4.徵收計畫對健康風

險之影響程度 

水利公共工程及環境營造有助於生命財

產保護及環境改善，本案排水施工時，鄰

近僅零星住戶，其機械使用所產生之噪音

或廢氣亦在標準範圍內，亦無水汙染之情

形，施工期間針對廢棄物、空氣品質、噪

音振動、水質、交通維持、景觀等皆研擬

相關防治措施(符合行政院環保署「營建

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設施管理辦法」之規

定)；故對居民健康風險影響較低。 

(二)經濟因

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

響 

防洪工程興建，可降低週遭內新里、營南

里等淹水風險，帶動鄰近土地價值，提高

相關經濟產值及稅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A%B4%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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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

全影響 

用地範圍土地作農產業使用居多，雖有少

部分種植水稻、短期葉菜類及果樹，大部

分為竹林、雜木林及草生地，故對糧食安

全，幾無影響，於本工程治理後可保護鄰

近住戶及農地，減少颱風豪雨後之農產損

失，並提高基地外糧食安全。 

3.徵收計畫對增減就

業或轉業人口 

本工程可以提昇防洪安全，促進當地產

業、觀光及相關產業經濟發展，對增減就

業或轉業人口具正向影響。 

本案原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位於易淹

水風險地區，故相關經濟價值相當有限，

希冀原土地所有權人另行創業或購置其

他能有效利用之土地繼續從事原有產業。 

4.徵收費用、各級政

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

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本案已奉經濟部 113 年 8 月 30 日經授水

字第 11360016180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

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8 批次防洪綜合治

理工程工作計畫」補助經費辦理，中央補

助 67%，本府自籌 33%。所編列預算將足

敷支應補償金額總數，不會造成財政排擠

效果。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

牧產業鏈影響 

 

本工程係滯洪、改善排水避免淹水狀況，

整體而言，對農業產業鏈有正面影響，對

林漁牧產業無影響： 

(1) 農業，本區域以從事農業發展為主，

雖有少部分種植水稻、短期葉菜類及

果樹，大部分為竹林、雜木林及草生

地，故對農業影響甚微，於本工程治

理後可保護鄰近住戶及農地，減少颱

風豪雨後之農產損失，並對基外地農

作產業鏈有正面影響。 

(2) 林業，本案用地範圍內並無森林或造

林基地，故本治理計畫對於林業應無

影響。 

(3) 漁業，本縣未靠海，漁民均為潭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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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岸漁撈及養殖者。而本案基地周邊無

潭湖，亦無養殖業，故區域內應無漁

產業鏈之影響。 

(4) 畜牧業，本案基地內並無畜牧業之經

營，故此治理計畫對畜牧產業鏈應無

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

用完整性影響 

本案工程位於本縣縣管區域排水-外轆排

水系統之一環，屬外轆排水幹線下游，由

於匯流處至內力橋下游兩岸為堤後低

地，該排水匯流之貓羅溪保護標準水位高

程高於該排水出水口高程，外水回溢造成

排水下游溢淹，故工程設計建置滯（蓄）

洪池及出口閘門、抽水站 6cms、護岸加

高工程以降低洪峰流量及回溢情形，可減

少當地淹水區域，促進基地外土地開發，

對土地利用有正面效益。用地範圍為非都

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河川

區，因係為設施區域排水設施，後續將依

規送內政部核定資源型分區變更為特定

專用區，免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意旨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完

工後將提高防洪安全，促進當地產業、觀

光及相關產業經濟發展，使土地合理利

用，以期發揮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三)文化

及生態因

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

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工程工法考量防洪安全與自然生態，以

減少對當地環境之衝擊，下游河段左岸預

計興建滯洪池，施工時應盡量避免擾動農

田與周圍植被，出口閘門、抽水站 6cms、

護岸加高工程，施工時緩坡化護岸，或於

遠離道路側的護岸設置平行水流方向、坡

度為 1：1.5 緩坡化設計之動物通道，降

低橫向構造物對野生動物(如兩棲類、爬

蟲類、哺乳類)之影響，儘可能維持原有

之城鄉自然風貌。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 根據文獻記載及調查，本案工程範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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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文化古蹟改變 周邊並無文化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

建築，日後施工倘發現地下蘊藏相關文

化資產，將責承包商依文化資產等相關

規定辦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

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

改變 

1.本工程施作，周邊尚有其他產業道路供

鄰近土地耕作人之通行，其鄰近僅零星住

戶住家均鄰路，施工機械進行施作，並不

造成居民或農民之生活不便。 

2.本案工程完工後，可改善淹水情況，提

高防洪安全。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

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案工程範圍內無特殊生態，以先驅植物

與人工栽植居多，草生地以大花咸豐草、

田菁、大黍居多，外來種植物 (如銀合

歡、小花蔓澤蘭)於施工時移除 (減輕)，

在維持護岸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利用多

孔隙工法施作兩側護岸，以提高生物對河

堤的利用 (減輕)，施工區域需妥善處理

排水，避免機具清洗後的泥水流入水域，

以保護水質(減輕)，施工時避免移除大型

石塊及破壞既有河床形貌；若無法避免，

建議完工後於溪床拋石恢復原始棲地環

境 (迴避、補償)。綜上，本案工程未導致

該地區生態環境有重大改變及負面效果。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

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工程完工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以長期而

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更可

保障其財產及生命安全，對該地區生態環

境無不良影響，亦有促進該地區觀光發展

之效果，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 

(四)永續發

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根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永續

發展政策網領，我國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

享有「寧適多樣的環境生態」、「活力開放

的繁榮經濟」及「安全和諧的福祉社會」。

而本排水治理工程，「永續的環境」層面

之一，建立河川流域整合管理機制，並保

護河川自然風貌與美質。工程完工後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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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少淹水情形，以永續南投市地區發展。 

2.永續指標 我國永續指標之國土資源面向，有關天然

災害部分，根據聯合國跨國氣候變遷委員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Change,IPCC）研究報告，1980

年代以來，全球平均氣溫快速上升之暖化

現象與氣候變遷，導致國內外重大氣候災

害頻傳，極端氣候機率增加且增強，每年

天災死亡人數不斷上升，面臨日益嚴重的

災害衝擊與威脅。以莫拉克颱風為例，極

端降雨帶來規模極大且複合型之災害，造

成小林村滅村，以及災區達 10個縣市 175

個鄉（鎮、市、區）之嚴重災情。近年多

次颱風及豪雨雨量之「急」、「快」、「大」，

已導致臺灣地區淹水災情日漸頻仍，尤其

在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

的雨量可能是未來的趨勢。本案外轆排水

系統出口治理工程，針對出水口施設出口

閘門防止回水溢流，且配合施設滯(蓄)

洪池降低因暴雨尖峰流量對下游低勢地

區宣洩不及而致回溢淹水情形，期以降低

天然災害之衝擊與影響，以維國家之永續

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

發展指標。 

3.國土計畫 本案工程用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水

利用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水利用

地、交通用地及河川區水利用地，因係為

設施區域排水設施，後續將依規送內政部

核定資源型分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免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意旨提

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徵收作水利工程

使用後，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編定為水利

用地，符合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區

域計畫及國土計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A%B4%E9%9B%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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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五)其他 依徵收計畫個別情

形，認為適當或應加

以評估參考之事項。 

本計畫以防洪安全為最優先考量，解決地

方水患問題，帶動地方更新外，更能創造

一個安全性、多樣性、自然景觀的河川環

境，並構築一個結合當地自然景觀的親水

環境空間，並保護附近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 

(六)綜合評

估分析 

本案工程闢建完成後，可保護內新里、營南里及上游聚落等排水

渠道周邊民眾生命財產，改善淹水面積約 19 公頃，保護人口約

6,925 人，並有助於帶動區域發展效益，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二) 本府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並向與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

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1. 公益性： 

本案工程闢建完成後，可保護內新里、營南里及上游聚落等排水渠

道周邊民眾生命財產，改善淹水，亦可健全區域發展，提升周遭土

地利用價值，故本案工程對於地方發展均有助益，符合事業計畫之

公益性。 

2. 必要性： 

(1)  113年 7月 25日凱米颱風影響，因貓羅溪外水高漲，導致外轆排

水幹線下游內水無法排放，造成大面積淹水情形。本案工程位於

本縣縣管區域排水-外轆排水系統之一環，屬外轆排水幹線下

游，由於匯流處至內力橋下游兩岸為堤後低地，該排水匯流之貓

羅溪保護標準水位高程高於該排水出水口高程，外水回溢造成排

水下游溢淹，故工程設計建置滯（蓄）洪池及出口閘門、抽水站

6cms、護岸加高工程以降低洪峰流量及回溢情形可減少當地淹水

區域，促進基地外土地開發，對土地利用有正面效益。本案計畫

工程用地取得作業經費已奉經濟部 113 年 8 月 30 日經授水字第

11360016180 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

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8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工作計

畫」補助經費辦理。 

(2) 本案工程完工後，可保護內新里、營南里及上游聚落等排水渠道

周邊民眾生命財產，改善淹水，因此辦理私有土地徵收確有其必

要性。 

(3) 本案本工程屬性，經評估宜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取得方式，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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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經研判不可行，分述如下： 

A. 租用及設定地上權：因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為配合工程施

工及整體管理需要，不宜以租用及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B. 聯合開發：聯合開發方式，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

方式之一，惟依本案工程屬性，係供防洪及改善排水設施使

用，故不適合聯合開發。 

C. 捐贈：私人捐贈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本府樂觀其成，並願

意配合完成相關手續，惟需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 

D.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案所取得之土地均須作為

防洪及改善排水設施使用，為特定專用區水利用地，本府目

前持有土地多有其特定使用之用途，且本案工程用地位屬非

都市土地，並不適用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

公用土地交換辦法，因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理。 

3. 適當與合理性：  

案內需使用之土地均為施作外轆排水系統出口治理工程之滯

（蓄）洪池及出口閘門工程所必須，工程施作後可減少淹水情

形，保護周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改善洪水回溢致農林作物及相

關產業之損失，其設計係為達到外轆排水系統出口整體治理保護

標準之最小面積，已是對人民損害最小方案，長期而言可改善該

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亦有促進該地區觀光發展之效果，對社

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故顯無損害與利益失衡之情況，本案應

具有適當與合理性原則。 

4. 合法性： 

(1) 本工程係因國家公益需要所興辦之水利事業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第 4 項得徵收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及同條例第 3 條第 4 款

之規定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2) 本案計畫工程用地取得作業經費已奉經濟部 113年 8月 30日經授

水字第 11360016180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8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

工作計畫」補助經費辦理。 

三、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 王明洲代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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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縣府貓羅溪整治方法是否落

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等方

式，這非長久道。貓羅溪流

域自軍功橋至坪林橋間流

域，每遇急降雨，造成流水，

回堵於平林橋端。而上游營

南里與內新里間因，內水排

水不及，首當其衝，造成居

民生命財產安全威脅。三河

局歷年治理貓羅溪水患方式

採: 

1. 河道清砂疏濬(註:成效不

彰，還是淹水)。 

2. 河堤加高(註:成效不彰，還

是淹水)。 

3. 內水出口設置抽水站(註:成

效不彰，還是淹水)。 

4. 再年年增設多處抽水站等方

式，解決燃眉之急(註:成效

不彰，還是淹水)。 

一樣還是無法解決河道沉砂

高漲，排水問題! 

(二)此次縣府要增設「外轆排水

治理工程」個人意見為： 

1. 擬徵收 5.465 公頃土地設置

滯洪池，改善淹水面積約 19

公頃，這樣的比率是否值得? 

2. 保護人口約 6,925人數(更應

重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而

非往年第三河川局治理方

式)。 

3. 石虎棲息地將被破壞。 

4. 地形貌將被改變。 

(一)南投縣縣管區域排水-外轆排水系統為

匯入貓羅溪 15K+139處。而外轆排水系

統下游因出口段地勢低窪，內水排放不

易，且受貓羅溪外水位迴水影響，故造

成內力橋下游大面積淹水情形。 

為減緩外轆排水下游受貓羅溪外

水迴水影響，本次治理工程有必要建置

滯（蓄）洪池、分洪箱涵及出口閘門工

程等，以降低本排水之洪峰流量及貓羅

溪之回溢情形，並以 6cms 抽水站及兩

岸護岸加高總計 528公尺之完整配套措

施，有效減緩外轆排水地區之淹水情

形。但由於外轆排水為匯入貓羅溪，仍

須貓羅溪定期辦理河道清砂疏濬，且依

據治理計畫完成改善措施，方可長久改

善此區域之洪氾問題。 

(二)本次治理工程，依該規劃報告十年重現

期距，徵收 5.465 公頃土地設置滯洪

池，得有效改善淹水面積約 19 公頃，

然工程設施改善施作後很多無形效益

均無法納入量化，且近年來國民生活水

準之大幅提高，人民對生命、財產、精

神、環境等基本保護之需求殷切，故本

案工程實施將增進人民對政府的向心

力，有其實施之必要性。另，勘選之用

地非屬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位土

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亦

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

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經審慎評

估後，並無其他可替代地區，然在防洪

安全前提下，本案工程將盡可能兼顧生

態保育及人文環境。 

未來治理工程期間，將依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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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5. 本人尊重被徵收者土地所有

權人多數的意見。 

(三)97年間本人就聯同貓羅溪流

域受災居民等，向立法委員

及第三河川局陳情;陳述的

意見是：貓羅溪流域在平林

橋下游至快速道路 76 號

間，增設兩岸堤防(彰化縣芬

園鄉轄區)，並將東側高灘地

約 22 公頃土地辦理徵收才

為解決貓羅溪流域在南投市

的淹水問題! 

中、後分別辦理生態檢核調查，以減輕

因執行工程而造成生態破壞。 

(三)貓羅溪流域之平林橋下游至快速道路

76 號渠段，涉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

分署管轄之中央管河川貓羅溪，本府將

函轉臺端意見卓處逕復。 

二、 吳○娥:  

地主的權利價格要與地主討論後

訂定。 

二、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本府於召開二場公

聽會後擇期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只有協

議價購不成才會走後續徵收程序，徵收

是最後不得已的方法，本府會以最大誠

意與地主溝通。另外本案地價補償市價

資訊之取得，本府會委請不動產估價師

進行評估，並於會議中詳細說明地價(協

議價購市價)評估依據，請臺端撥冗出席

協議價購會議。 

三、 鄭○玲:  

(一) 地主在 107 年購入該筆農

地，在購入前已先行到縣政府

查詢，未在滯洪池規劃區，故

予以購入。 

(二) 但現在說明會說的是依據

109 年訂定的興辦計畫，明顯

影響購買地主的權益。 

(三) 第一次鑑界黃色界鑑樁，本

人農地未包括，但 2024 年下

半年又有新鑑界，為紅色，卻

三、 

因為排水治理要先做規劃案再做治理計

畫，98 年時三河局規劃案，在 106 年開

始在水利署審查治理計畫，水利署認為

近年極端氣候的關係，原規劃的滯洪池

跟方案，已經不適用新的氣候條件，無

法改善淹水問題，所以經過整個重新檢

討範圍，才會調整變大，治理計畫 109

年才通過，才有法源依據，公告用地範

圍線之後，也才能辦理徵收，敬請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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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把本人農地包括進去。為何會

有這樣的不合理異動？ 

四、 黃○銘:  

(一) 預算進度。 

(二) 用地取得預算，能否比照 100

年中興新村高等科學園區辦

理。 

(三) 北側是否會繼續辦理工程？ 

(四) 可否同意提供保留權益，配

合新訂都市計畫（中興交流道

附近地區先期規劃及新訂都

市計畫案）？ 

四、 

(一) 期程部分，現已召開第一場公聽會，後

續會有第二場及協議價購會議，希望能

搭上今年徵收計畫期程預計 9 月份提報

中央，如果審查順利，希望能在今年年

底完成核定發價程序。 

(二) 預算部分中央原則匡列核定補助，惟將

視用地取得辦理情形，撥付用地費用，

故地價補償不是由預算反推的，會委由

不動產估價師進行評估，現在不動產實

價登錄皆可查詢得到，查估出來絕對是

合理的市價。本案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及第 30 條規定協議價購及徵收價

格皆為「市價」，也是所謂的正常交易

格，與 100 年的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徵收案之公告現值加成補償規定不同。 

(三) 圖上北側部分，這是之前大範圍的圖，

與我們這次說明會的工程無關，請不必

誤解。 

(四) 本案興辦事業計畫-水利事業，係依據土

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4 款之規定辦理用

地取得，屬一般徵收，與區段徵收規定

不同，無法適用保留配地權益規定，且

本案用地區位距離規劃中的「中興交流

道附近地區先期規劃及新訂都市計畫

案」尚有一段距離，並不在該計畫案範

圍內。 

五、 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 

唐○榕： 

提供用地範圍面積相關地圖。 

五、 

本府同意提供協助貴公業做為向派下員

報告資料。（已於會後 114 年 1 月 23 日

依址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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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六、 未於會議中發言但提供書面

意見：陳○、楊○晴、陳○莉、

盧○金（代表人楊○晴）  

(一) 南投縣府 114 年 1 月 22 日召

開為辦理「外轆排水治理工

程」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公聽

會，提出陳情。 

(二) 陳情土地位於外轆排水系統-

外 轆 排 水 幹 線 用 地 範 圍

0K+141 蓄洪池用地 1.74 公頃

內營內段（營南段之誤繕）6

及 9 地號內。 

(三) 陳情人土支持並配合貴府治

理淹水（排水）政策，但治理

範圍內土地拒絕採一般徵收

方式（被強制徵收），該採先

行提供（無價）土地，俟日後

新訂都市計畫再參與區段徵

收。 

(四) 本陳情案南投縣政府及地

主，都獲雙贏。 

六、 

本案興辦事業計畫-水利事業，係依據土

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4 款之規定辦理用

地取得，屬一般徵收，無法以區段徵收

方式辦理，且本案用地區位距離規劃中

的「中興交流道附近地區先期規劃及新

訂都市計畫案」尚有一段距離，並不在

該計畫案範圍內，臺端等所請非屬可行

方案，敬請諒察。 

七、 未於會議中發言但提供書面

意見：台糖公司中彰區處 

(一) 依法得徵收之土地，本公司

原則同意以協議價購方式提

供用地。 

(二)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提報董

事會核定後，提供協議價購同

意書或契約書。 

(三) 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准徵

收計畫前，如本公司已提供協

議價購同意書或契約書，請需

地機關仍採協議價購方式取

七、 

感謝貴公司願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用地

取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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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

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得。 

(四) 如貴府使用本公司出租土

地，須徵求承租人同意依徵收

查估基準規定補償及協議終

止租約始可陳報公司核定。 

 


